附件4

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申请开展远程药事服务
需提供材料

一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二、负责远程审方执业药师名单，附执业药师身份证、执业药师资格证、执业药师注册证（需注册至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总部）复印件； 
三、开展远程药事服务门店名单及情况；
四、远程药事服务办公区或审方室位置平面图；
五、组织机构图；
六、远程药事服务及审方系统的设施设备目录； 
七、开展远程审方工作的质量管理文件；
八、远程审方管理系统内审报告；
九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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